附件4              

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技术要求证明

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

本银行就参与雄安新区住房租赁资金监管银行征集，现就自身满足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技术要求事宜，出具本证明：

一、已完成与住房租赁监管对接说明

本银行已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与雄安新区住房租赁系统完成系统对接，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通过联调测试，具备租赁资金监管的技术条件。

二、符合技术要求的具体说明

经本银行自查，已完全满足雄安新区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的以下技术要求：

功能完整性：具备监管账户开立、资金存入、划转、查询、对账、预警等核心功能，能够满足住房租赁押金托管、租金监管的业务流程需求；

数据安全性：建立了多层次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，包括数据加密存储、传输加密、身份认证、权限管理、日志审计等机制，能够有效防范数据泄露、篡改、丢失等风险；

系统稳定性：具备高可用性架构，能够保障系统7×24小时稳定运行，年平均故障率低，故障恢复时间短，可满足资金监管业务的连续性要求；

性能适配性：系统处理能力能够匹配雄安新区住房租赁市场的业务规模，支持多用户并发访问，数据处理响应速度快，能够满足实时监管需求；

合规性要求：系统设计符合金融行业信息科技监管规定及住房租赁相关政策要求，具备完整的系统建设、运维及数据管理合规文档。

三、声明

本银行郑重声明，本证明内容及所附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如经核查发现本银行未满足相关技术要求，本银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报名资格、终止合作等。

申请银行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